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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 会  安全理事会 

第七十一届会议  第七十一年 

议程项目 41 和 73(a) 

塞浦路斯问题 

海洋和海洋法：海洋和海洋法 
 

 

  2016年 10月 20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
 

 

 谨随函转递 2016 年 10 月 19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穆罕默德·达

纳给你的信(见附件)。 

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1 和 73(a)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

分发为荷。 

 

           常驻副代表 

           临时代办 

           居文·贝盖奇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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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6年 10月20日土耳其常住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
 
 

 奉我国政府指示，谨致函对 2016 年 8 月 5 日希族塞人在纽约的代表给你并

作为大会文件(A/70/1008)分发的信作出回应。上述信中的论点有根本缺陷，因为

它基于错误的假设，即南塞浦路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具有法律、政治或道义权利

来代表或可以代表整个岛屿行事。事实是，自 1960 年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强行破

坏 1960 年伙伴关系以来，岛上就没有一个联合行政当局能够既代表土族塞人又

代表希族塞人。 

 毋庸置疑，塞浦路斯各地和塞浦路斯周围的自然资源属于岛上两个民族的人

民。不幸的是，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坚持采取单方面措施，损害土族塞人对这些资

源固有和平等的权利。土族塞人方面对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的

观点，已记载在联合国相关文件(A/69/675-S/2014/915 和 A/68/902)中。同样，鉴

于希族塞人方面企图在碳氢化合物问题上造成既成事实，土耳其，作为一个邻国，

也通过各种官方声明和文件表示其反对意见并记录在案(A/70/855-S/2016/406)。 

 在这方面，我想提醒土族塞人在 2011 年 9 月 24 日和 2012 年 9 月 29 日提出

的两个提案。其中，除其他外，提议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，负责联合勘探和开采

碳氢化合物储量。然而，希族塞人一方不仅甚至拒绝讨论这些建议，而且还继续

采取单方面步骤，声称是在“主权权利”范畴内采取的行动，完全罔顾 2014 年 2

月 11 日《联合声明》着重强调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同样享有主权权利的事实。

此外，希族塞人一方在许多场合公开宣布，在达成解决办法之前，它不打算在碳

氢化合物问题上与土族塞人采取联合步骤，或与土族塞人分享任何可能从碳氢化

合物储量中得到的收益。 

 你们都知道，在 2016 年 5 月 15 日和 2016 年 9 月 14 日的联合声明中，两位

领导人都表示他们期望在 2016 年达成一项全面解决协议。然而，以往的经验表

明，若要实现这一目标，当务之急是，不应以油气问题这种因素干扰或破坏进程，

双方应竭尽全力实现这一目标。不幸的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希族塞人方面仍选择

继续单方面行动，如在 2016 年 8 月 31 日与埃及签署一项建造管道或要求能源公

司加速开发多个天然气田的协定。毋庸置疑，这种态度缺乏诚意，不得不让人对

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是否愿意与土族塞人分享权力产生疑问。 

 国际社会再也不能对希族塞人单方面行动视而不见，他们的目的是剥夺土族

塞人对岛屿和岛屿周边自然资源固有的合法权利。在目前的机会之窗被关闭之前，

应鼓励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与土族塞人真诚合作，在 2016 年达成全面解决办法。  

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1 和 73(a)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 
 

         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 

          穆罕默德·达纳(签名) 

http://undocs.org/ch/A/70/1008
http://undocs.org/ch/A/69/675-S/2014/915
http://undocs.org/ch/A/68/902
http://undocs.org/ch/A/70/855

